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侮
與
復
興
民
族
一
及
在
鹿
山
第
二
次
粛
說
與
林
森 

主
席
腐
播
演
精
之(
中 
II 
民
族
的
正
氣 
展
凡
敝
十 

萬
言
關
係
於
我
國
抗
戰
大
計
及
我
民
族
前
途
品
大 

現
特
將
全
文
編
印
成
册
凡
我
國
民
不
可
不
讀
定
價 

每
册
四
毛
存
書
無
名
毘
定
閱
郵
票
亦
町
优
價 

黑奮国菊*®

耳
務
局
主
人
啟

。

日
寇
第
上
四
師
出
重
圍
後
：
有
抄
擊
開
封
華
軍 
一 

大
本
營2
勢

鼓
代
人
自
乂
云
。。進
攻
関
封
腻
之
華
軍
二
拾
萬 

人
。。中
有
二
萬
陣
亡
。
覘
目
仍
有
些
華"
在
蘭 

封
以
北
"
即
黄 ̂
附
近
區
城
舆
賊
軍
相
特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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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
介
石
刻
調
其
所 «
最
精
銳
之
軍
加
入
開
封
戰 

塲 
表
示
蒋
有
與
賊
軍
决 
一 雌
雄
意
。

漢
口
莘
代
言
人
。
雖
承
認
開
封
一 
帶
情
形
危
急
一 

。。但
謂
華
軍
永
遠
鹿
續
抗
戰
云

天
津
西
南
戰
區
將
亀
災 . 

北
平
三
日
電
。，昨
據
此
間
傀
点
府
官
佈 
天一 

津
西
南
方
之
戰
爭
地
帶

C

農
田
爲
中
倭
兩
軍
作
一 

戦
時
擢
殘
。。自
去
歲
春
間
以
來
無
物
穫
、觞
處
一 

人
民
約
百
餘
萬 
。將
患 *
 饉
云
：

■
倭
陷
杞
縣
說

上
海
二
日
電
昆
日
倭
陸 m
戰
鬥
機
。向
沿
隴
海
一 

鐵
路
線
城
鎭
投
炸
』一倭
凯
謂
此
舉
令
辭
中
前
線 

之
賊
爾
獲
重
要
進
展
。
賊
重
犯
相
縣 
距
蘭
封 

南
方
一
一

—英
里)
、與
準.由
載
一
小
時
之
久
；
卽 

佔
領
祀
縣
云
。8

•
夷
海
軍
總
艦
源

定
明
春
在
大
西
洋
演
習 

一
加

拿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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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皮
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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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欵男鞋一 

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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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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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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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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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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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駐
雲
埠
加
拿
大
華
僑
勸
叢
国
公

只
重 
/?毫
九
仙
便
得
堡
八
月
四
號 

星
期
六
起
賣
一
童
期
隼
一
腕
止 

▼6
N5 種
墨
歪 
畠
#
^
{
墓 
餐
 

一 
墨
特
多 
且
墨
修
明 
用
喜,

一 

一
量
水
舞
曲
之
虞

裕
比

a
 口 。 

D.

債
總
分
會
通
吿

爲
捅
吿
事
查
本
總
分
會
第
寰
期
救
國
公
債
前
經
展
期
官
月
但
査 

現g
因
經
濟
關
係
而
未
認
購
敏
國
公
債
之
僑
胞
固
多
体
察
目
前 

情
形
實
有
再
展
期
之
必
要
當 «
本
總
分
會
全
体
職
員
人
曾
議
决 

第
宣
期
效
國 
公
債
再
展
期
至
六
月
底
止
截3
案
須
知
此
次
抗
戰

同線 喊

。
此
筆M

國
貨I

日
本
貨 
不
簾1

與
別
種
值
堂
墨
水
筆
同
日
而
朋 
其

0  

翟
三
圓 
推
工
撤 8 謀̂
5
轟
煤
 

現
擬
顧
靠̂
^
白
剪
出.，
連
現
銀
・
『宀 

六
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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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店 
本
舟
齢
墨
水
」
 

筆
搴
送

一 
本
筆
育
七
種
特
色 
一.3 

一 O
T
廠
無
期
担
保

華
備
頓
二
日
電~
此
間
海"
部
業
已
宣
布
：
謂 

美
海
寧
總
艦
像 
將
於
明
年
春
間
由
太
平
洋
開 

大
西
洋
。。一 
月
間
在
大
西
洋
演
習
攻
守
術
：
迄 

至
四
月
止:
演
曾
地
點
南
達
古
巴 
一
演
習
畢
。。 

至
五
月
時
。、先
駛
赴
紐
約
參
観
博
竟
會
；
後
由 

巴
拿
禺
運
河
駛
返
大
西
洋
云

•
隴
海
路
以
南
之
敵

分
三
路
犯
我

關
係
中
華
民
族
牛
死
存
亡
俊
方
民
衆
出
錢
小
力
實
與
抗
戰
不
力 

之
將
士
同
罪
仰
各
僑
胞
一 
体
週
知
凡
未
購
敕
國 公
債
书
當
從
速 

認
購
爲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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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嘴
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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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輕
便
易
於
運

一 ③
色
澤
新
奇
美
屋 

①
墨
管
透
明
用
者
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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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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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書
主
任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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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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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主
任
娄
員 
陳
宜18  

宣
傳 t
 仔
委
員 
朱
廣
煒

核
數
香
員 
周
寶
山 
朱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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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監
督 
李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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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孔
正

△
駐
會
辦
公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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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二
日
電:
日
昨
中
倭
軍
仍
在 #
封
附
近
相 

.持
。、七
肥
原
部
昨
日
仍
在
蘭
封
之
西
北1
被
華 

軍
圍
攻 
倭
軍
在
各
村
落
之
上
牆
死
守 
頑
抗
證 

軍
。。*
軍
以
敵
已
四
面
受
困
，故
不
欲,

兵 

土
過
多
。。直
前
衝
殺
：
但
仍
罐
續
以
劇
烈
砲
火 

向
敵
猛
攻
。一
真
將
土
肥
原
部
全
數
消
滅
。 

隴
海
鐵
路
以
南
言
軍
曾
分
三
路
向
華
方
進
攻 

。。北
路
由
歸
德
向
河
南
省
睢
蘇
一。如
其
得
逞T  

可
以
北
犯
開
封
。，中
路
據
説
已
佔
安
徽
省
之
亳 

縣2
幷
欲
進
崔
亳
8
 四
方
廿
一
英
里
之
鹿
邑 

、南
路
則
由
渦
陽
西
進
。，在
満
河
・
西
與
肥
河
之 

間
云"
。

■
英
調
查
倭
殘
殺H

i：
平
民 

上
海
二
日
電
。。日
昨
英
國 »
遠
東
海■
艦
除
司 

令
官
，。努
培
提
督
由
滬
首
途
赴
厦
門
。CM 査
倭 

軍
在 M
門
海
岸 *
殺
中
國
平
民
敝
千
事
云 

•
英外交次官謂日已道歉一 

偷
敦
虱
日
電
。。日
昨
英
外
交
部
副
大
臣
」
票M
 

氏A
下
繕
院
宣
布
：
謂
華
北
日
報
英
籍
記
者3
 

偉
甯
健
愼
：
日
前
在
上
海
被
日
哨
兵
扣
留:
及
，

生

.:..
、

大
竇
而
彼
此
笨
登
即
起
價
至
三
圓
半 

僑
胞
勿
失
良
机
毎
人
貝
許
購
錐
三
枝 

若
郵
寄
每
枝
筆
加
多
六
仙
便 

全
面
抗
戰
時
期 

糧
械
務
求
豐
裕 

努
力
多
購
公
債 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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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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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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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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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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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班 

五
時
半

貳
時
牛 

至

5_^

 

^
^
 

吳
品
 

陳
彥
祟 

余
文
中

七
時
 

至 

^
^
 

€55

 

許
子
昌 

證
里
鵬 

朱
由
義

八
時
半 

至

一卜年一時 

•
至

^

^

 

^65

 

李
樂
大 

周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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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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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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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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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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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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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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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G

st.
   

Van 

卅
有
餘
年
推
銷
國
貨 

ON
nder價
廉
物
美
日
常
用
品 

KW
pe各
樣
俱
備
大
小
定
單 

236 

歓
迎
倒
履 
留
心
惠
顧 

是
所
威
盼 
司
埋
部
啓 

i

^

^

^

i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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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刺
傷
案
；
英
曾
向
寵
當
局
抗
議
、
旋
經
日
本
駐
二▲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館
通
吿 

滬
領
事
一。正
式
向
英
富
局
道
歉:
並
保
證
嗣
後
一
爲
価
吿
事
頃
據
錦
碌
毋
來
電
稱
近
有
西
婦
冒
用
本
會
館
名
義
以 

一
賑
清
難
民
爲
詞
向
華
僑
騙
捐
欺
項
等
語
不
勝
詫
異
査
本/

幷 

一大派
有
一
西
婦
向
僑
胞
捐
款
即
節
賑
傷
兵
難
氏
亦

eilf 無
派
四
人
任 

動
捐
員
之
理
且
本
會
館
以
迭
據
報
吿
此
種
捐
棍
正
多
前
經
通
吿

不得有同樣事件農生云 

•
察
哈
爾
游
擊
隊
活
躍

上
海
二
日
電 
察
哈
爾
一
帶
：
游
擊
像
異
常
活
一
嗣
後
凡
屬
公
衆
捐
欺
槪
以
本
會
館N

印
信
幷
宜
之
報
章
爲
藤
荀 

・ 
日
賊
防
不
勝
防 
。攻
無
可
攻
：
乃
通
吿
當
非
特
有
本
會
館
之
印
信
者
切
不
可
聴
其
騙
捐
在
案
茲
特
再
行
通 

地
人
民
、。有
將
游
撃
獴
之
頤
來
獻
者:
給
予
重
一
吿
仰
备
僑
胞
一 
体
知
照
所
有
無
本
曹
館
印
信
及
未
見
報
端
登
載 

貫
，，
奈
百
姓
均
深
明
大
義
，
皆
無
肯
反
顏
事
賊
一
進
行
之
消
息
而
向
我
倫
胞
捐
欺
者
當
一 
律
拒
絶
爲
要
此
吿

一中華民國注七
年
五
月n
八

者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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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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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•
敵
機
卅
架
又
轟
炸
廣
州 

廣
州
四H
(
統
一 
社)
電
一
敵
機
三|
事
日
飛
 

,

越
沙
面
租
界
。。向
廣
州
市
居
民
叢
集
處
投
弾
七 

一
拾
五
枚
。。政
府 

66
關
及
珠
江
旁
電
火
局@
宇
均 

一
被
敵
機
轟
炸 
。信
得
平
民
喪
命
者
必
衆
云 

香
港
同R
(
國
際
社)
電
。、今
晨
拾
點
二
一
刻
鐘
， 

敵
飛
機
三
拾
架
在
廣
州
空
際
飛
行
順
低 
然
後 

投
彈
、庙
州
已
被
敵
機
炸■
多
次:
但
此
次
最 

爲
劇
烈
者

一
廣
州
多
處
匾
域
着
火
，"
人
民
喪
命
者
頰
衆
云 

•
廣州平民死傷一 
一千餘 

廣
州
四
日(
坎
拿
大
耐)
電
：
是
日S
s

ttf
六
架 

侵
襲
廣
州
二
次
：
死
傷
男
女
平
民
二
千
餘
。 

一第一 
次
倭16
炸
機
人
架
。。向
廣
州
海
軍
船
据: 

一
廣
九
鐵
路
車aw
政
府
褸
宇
投
弾
約 

1ft
枚
。但 

-
因
天
降
福-
倭
機
管
駕
員
不
能
視
察
淸
楚
故 

(
此 

旋
卽
逸
去
。

一
第
二
次
倭
機 

iit
六
架
又
飛
進
廣
州
市
空
際
向
各 

一
地
投
彈
。
尤
以
西
村 
一 帶
受
禍
后
劇
。。彈
墜
落 

一
後
。。城
中
男
女
雕
民
呼
救
之
聲$6
不
忍
聞
。賊 

一
襪
此
次
責
廣
州
鞍
匕
星
期
末
尤
爲
劇
烈5 

-
其
後)
。廣
州
市
之
高
射 $
皆
因
能
瞄
準
目
的
，。 

一
卽
向
敵
機
射
擊"
始
將
此
卅
六
架
敵
機(
計
分
三 

每 
擊
退)

■
我M

ig

弹
短
缺
說 

一 上
海
三
日 
美
聊
社)
電"
茲
據
外
國
軍
事
觀
察 

一
家
稱
中
國
砲
彈
缺
乏 
，徐
州
失
陷
時
：
華
軍 

由
失
子 »
小
小
云

意
外
相
宣
佈
助
日
侵
筆 

一 意
大
利
米
蘭
貳
日
電:
  

^

國
外
長
齊
亞
諾"
。本 

一
日
演
說
用
中
國
現
與
共
産
主
義
聯
合:
意
大 

一
利
須 ̂
 德H
兩
國
、更
進
一
步
增
進
友
誼
：
例 

-一
日
兩
國
合
作
：
在
副
除
班
國
共
產
主
義
方
面"
。 

一
已
著
成
效 
遠
東
方
面
。 I
國
須
與
日
皋
切
實 

一
合
作
。。中
日
戰
事
：
現
在
進
行
。"
頗
稱
順
利
，。 

一
意
國
於
此
役
中"
。已
流
不
少
英
雄
血 
且
雒
持 

一
龄
使
不
分
裂
之
功"
。將
來
在
歷
史
上
。。必
垂 

一
不
朽
五

•
日
賊
迫
近
開
封

▲
陳
留
被
敵
圍
説

上
海
四H
(
統
一
社)
電
。
是
日
圖
向
漢
口
推
進 

之
敵
車:
前
進
迅
速
。

敵
軍
將
迫
近
開
封
：
已
煙
距
開
封
城
卜
英
里
内 

範
圍
地"
同
時
南
方H
寇
主
力8
又
向
西
推
進 

"
以
他
截
斷
通
過
郎
州
之
平
漢
傲
路
線
。 

昨
夕
禮
敵
方
代
言
人
稱
。
敵
敬
路
軍
由
東
南
方 

向
開
封
城
椎
進
。陳
留
保
已
爲
日
寇
包
圍'
另 

一
有
敵
兵
敷
支
倉
由
・
封
西
進
一
拯
土
肥
原
所
部

多
人
。盡
將
之
鎗
斃
也) 

0
番禺縣一̂
^
恩
已
辭
職 

。。粤
省
政
府
委
第
四
路
副 

師
長
利
樹
宗
以
繼
厥
職:

iD山
西
我
軍
送
獲
勝
利
。。刻 

一 
又
襄
日
宼
。。已
收
爲 

一 
吩
郊
外
之
地
。

一*

口
軍
政
部
代
言
人
否
認 

一 
中
俄
成
立
軍
事
協
定
； 

C
二
日
敵
陷
雎
麟
後I
進
犯 

:
蘭
封
。。日
宼
唐
克
車
多
架 

數
次
猛
烈
衝
擊
我
防
綫 
c 

我
軍
竭
力
抵
抗
。一 我
軍
前 

卷
繼
：刻
仍
與
敵
轉 

。我
翟
三
架
轟
作
永
城
與 

貫
台
縣
之
敵
。致
敵
受
損 

頗
重
；

C)漢
口
寶
。中
央
政
治
委

■0
。

員會議决恢復陳獨秀一

周
恩
來
、畫
東
、葉
劍
英 

等
卅
六
人
籥
，。 

0
三
日
河
北
省
我
游
擊
隊
。。 

在
用 
一 帶
攻
擊
敵
軍
：. 

巳
抵
達
距
北
平
十
八
公
里 

某
地
點 C

0
三
日
下
午
兩
點
半
鐘
賊
機 

十
四
架
分
數
隊
侵
襲
廣
州 

;
我
空
軍
起
而
與
之
戰
、 

但
賊
機
中
有 
一 隊
卒
衝
進 

廣
州
市
投
弹
。向
東
堤
與 

河
南
投
彈
十
餘
枚 

—炸斃 

平
民
百
餘
。。兼
轟
沉
泊
於 

東
堤
之 
触
販
三
十
隻
，。中 

有
男
女
不
少
均
吿
喪
命
、。 

—而
河
南
針
偈
縫
衣
廠 
一 間 

*

敵
弾
擊
中
；樓
字
牛 

部
被
毀:
廠
內
男
女
工
人 

百
餘
均
喪
命
。。

0
最
近
三
灶
島
壯
丁
隊
突
起 

反
攻
島
內
敵
兵
簧
敵 

兵
廿
餘
名
。此
乃
對
敵
報 

復
之
舉
。 
駐
該
島
宼
兵 

、%七
百
名)
。日
前
擄
獲
壯
丁

.81
4

i
縫
i1手

番
置 

■溶

豊

1.鑫.1，.蕊
就
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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